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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湘府函〔2020〕95 号

关于政协第十二届潮州市委员会第四次
会议第 5 号提案答复的函

苏辉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清理整顿城中村占路为停车场的建议，

返路于民保持城中村道路畅通的提案》收悉，经综合市城市

综合管理和执法局等单位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物质的日益增长，我市现有车辆迅猛

增长，解决停车问题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，近年

来，我区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大力推进智能停车系

统建设，并加大对城中村环境秩序专项整治力度，营造良好

的道路交通环境。

一、大力推进智能停车系统和停车场建设

为解决城区居民停车难问题，根据市委、市政府的工作

部署，我区制定湘桥区路边停车管理方案，于 2019 年启动

智慧停车系统项目建设。目前已有新桥路、环城路、防汛通

道、开元路、北堤路、南较路、西新南路、永护路、新东路、

潮枫路、西河路、西园路、西荣路、南较西路、福安路、新

洋路、电信路、绿茵路、绿茵一街、绿茵二街、绿榕北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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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园路、金碧路等 23 条道路实行智慧化停车管理，通过智

慧停车管理模式，配置停车资源，规范停车秩序，提高道路

资源综合利用率，有效缓解市区停车难和交通拥堵矛盾。同

时，我市已建成凤城公园 A 区停车场、金山大桥下东、西侧

停车场、府学旧地停车场等 13 个停车场，提供 1661 个停车

位，社光停车场、行政服务中心智能停车场、体育馆地下停

车场、韩山师范学院潮州分院停车场、西湖后广场停车场也

在加快建设中。这些停车场的建成，将有效缓解周边城中村

居民的停车难问题。

二、加大车辆乱停乱放整治力度

根据《关于潮州市城区车辆停放秩序的通告》要求，今

年以来，城市管理执法部门通过制定《规范潮州市城区车辆

停放秩序的行动方案》《市区道路及步行道整治联合执法的

工作方案》，开展与交警、交通、公有物业等部门的“道路

联合整治行动”，加大对城中村环境秩序专项整治行动，对

乱摆乱占、环境脏乱差等影响市容市貌、环境卫生的行为予

以教育、纠正、处罚，重点清理不按规定停放机动车、非机

动车行为；清理长期占用城市人行道及其他停车泊位的无号

牌车、报废车；清理擅自占用城市道路设置停车泊位或在停

车泊位内设置障碍等影响市容的行为，切实提升城市综合治

理水平。针对部分车主为躲避停车费用将车辆乱停放到城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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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的村道，导致本来狭窄的村道经常被堵塞消防通道的问

题，我区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进行集中清理整治，同时

落实相关村委会也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修订村规民约对

村道进行规范管理。

接下来，我区将会同市城市综合管理和执法局等相关部

门，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车辆停放秩序，保障市区道路畅通。

一是抓好建设管理。明确规范路标、地标等交管指示牌，

给车辆、行人规范统一的指引，建立车行其道、人走其路，

不占道、不越线逆行，守规则、服从管理的正常交通秩序。

鉴于道路交通工作是由市公安局交警部门负责，我区将积极

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。

二是坚持依法行政。我区将深入贯彻落实执法为民的宗

旨， 坚持“ 紧密协作、 依法严管、长效治理、 确保安全”

的总体要求，继续组织城市管理执法、公有物业、交警、交

通等部门联合执法，对擅自占用城市道路设置停车泊位或在

停车泊位内设置障碍等影响市容的行为进行打击，还路于

民。同时，针对对个别村委会使用锁车、拖车、罚款等方式

对未缴纳停车费的车辆进行处罚的行为进行劝导、整治，全

力维护和保障市区道路以及城中村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，营

造安全、有序、整洁的道路交通环境，提升城市形象。

三是加大宣传力度。我区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互联网等

多种宣传手段，发挥社会平台宣传作用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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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、居民的积极性，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参与城中村道路提

升工作，共建共管、共同维护城中村道路的畅通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政府工作的

关心支持。

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政府

2020 年 9 月 14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柯超 13632000011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府办建议提案科、市城市综合管理

和执法局


